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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目的与依据】为了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经营者收费明码标价行为，建立和维护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2条 【适用范围】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在深圳市范围内从事经营性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的，参照本指引实行明码标价。
第3条 【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的主管部门，依法对明码标价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明码标价的内容
第4条 【价费分离原则】经营者遵循“价费分离”的原则，对单位电价、服务费、充电总价（电价与服务费之和）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费用分别标示、分别计价。
第5条 [bookmark: _Ref174715285]【明码标价范围】经营者依法将以下内容对用户进行标示：
（一）充电服务各时段的单位电价、服务费、充电总价（元/千瓦时）；
（二）任何额外费用或附加费用（如充电超时占位费等）；
（三）适用的优惠政策及适用条件等；
（四）依法应向消费者标示的其他价格信息。
经营者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自行标示与价格有关的其他信息。
第6条 [bookmark: _Hlk174461792]【不得收取未标示的费用】经营者在向用户收费时，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7条 【电价的标示要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电价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的电价政策，不得在电价中包含除电价以外的任何其他费用。
第8条 【电价的标示要求】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充电设施，在公示电价、服务费、充电总价及其他费用时，需完整公示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时段的峰谷分时电价及各项费用，以供用户比较选择。
第9条 【电价期限的标示要求】经营者所标示的电价如果设有有效期限的，需注明有效期限，并在该有效期限届满后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
第10条 【价格的标示要求】经营者标示价格信息，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人民币金额。
第11条 【额外费用、附加费用的标示】经营者在提供充电服务的同时有偿提供任何其他产品或服务且需一并收取相关费用的，按照本指引的要求，对所提供的其他产品或服务进行明码标价。
第12条 【优惠政策的标示】经营者若向用户提供任何优惠政策的（包括价格减免、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会员优惠等），需对该优惠政策的内容、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期限等进行标示。
第13条 【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经营者若采用先充值后扣费的模式与用户进行结算的，需提前告知用户付款方式及剩余钱款退款方式。

第三章 明码标价的形式
第14条 【总体要求】经营者依法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所有标示的价格信息应真实、准确，并与实际执行的价格一致。
第15条 【具体标价渠道】经营者通过以下渠道进行明码标价：
（一）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电子显示屏、其他显著位置或所在场所附近的显著位置公示价格信息；
（二）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官方网站等网络服务渠道公示价格信息。
第16条 【明码标价的方式】经营者可以选择采用标价牌、价目表（册）、展示板、电子屏幕、图片展示以及其他有效形式进行明码标价。鼓励经营者采用最有利于用户直接便捷获取和知悉价格信息的方式。
若因展示空间有限或其他合理理由无法直接标示全部价格信息的，经营者可以采用提供二维码、链接或一键直达按钮等形式进行明码标价，并尽可能减少用户为获取价格信息而需要进行操作的步骤。
鼓励经营者采用图片、动画等生动易懂的方式展示价格信息，便于用户快速准确理解。
第17条 【公示信息一致性要求】经营者依法不得将在其他渠道所展示的价格信息作为向非该渠道用户进行收费的依据。
经营者在首页或者其他显著位置标示的价格不得低于在详情页面标示的价格。
第18条 【公示的环节要求】本指引要求进行明码标价的各项信息应当在充电启动前告知用户。
经营者可以通过设置确认按钮等方式确保用户已知悉应当公示的价格信息。
第19条 【出具结算清单要求】在用户充电结束后，进行结算前，经营者依法向用户出具结算清单，列明充电桩编号、充电时间、充电电量、所有收费项目、各项目的价格、优惠减免的价格以及总收费金额等信息。
第20条 【及时更新要求】本指引要求进行明码标价的各项信息如果发生变动的，经营者依法及时调整和更新。

第四章 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
第21条 【经营者的管理和自查义务】鼓励经营者建立健全价格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培训，确保明码标价工作的有效落实。
鼓励经营者定期对明码标价的落实情况进行自查，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鼓励经营者建立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受理和处理用户咨询和投诉。
第22条 【第三方充电服务平台的义务】第三方充电服务平台依法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方充电服务平台发现平台内经营者有违反明码标价相关规定的行为的，依法采取必要处置措施，保存有关信息记录，依法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
第23条 【消费者的监督】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对标价行为进行解释，并对经营者违反本指引的行为进行投诉。
第24条 【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监督经营者的明码标价行为，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价格的规范与稳定。
第25条 【监管部门的监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向消费者告知明码标价行为监督投诉热线，接受消费者对明码标价违法行为的举报。
第26条 【法律责任】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27条 【定义】本指引所称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经营者包括：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第三方充电服务平台运营企业等。
本指引所称第三方充电服务平台是指通过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将非本企业的充电设施接入自家互联网软件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充电服务体验的平台。
第28条 【解释权】本指引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29条 【指引的效力】本指引并非规范性文件，仅对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作出一般性指引，不具有强制性。经营者可以结合自身特点，细化完善明码标价内容。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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